
男子交通肇事后入狱
车祸死者家属：“叫他老婆来赔钱”
还有这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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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答

这份代书遗嘱无效

象山的张老汉原住在一间老屋

里，膝下3个儿子时常来看望老人，三

兄弟之间也时常走动，日子过得也算

其乐融融。老汉居住的老房子因为拆

迁，获得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期房

作为补偿。可惜，张老汉没等到安置

补偿的新房交付，就不幸离世。

办好父亲的后事后，三兄弟中的老

三拿出一份按有张老汉手印的代书遗

嘱宣布父亲生前已表示新房由他一人

继承。老大老二则认为这份遗嘱不符

合法律规定，不予认可，认为父亲名下

的包括新房在内的所有拆迁补偿利益

均应三兄弟平分。相持不下，三兄弟对

簿公堂。

法庭上，老三为了证明所持代书

遗嘱的合法性，找来了执笔人和2个见

证人。执笔人当庭表示遗嘱是依据老

三的陈述而书写，2个证人则表示遗嘱

书写时自己并没有全程在场，还表示

张老汉的听力不太好，因此也不能确

定张老汉是否听清了遗嘱内容。

承办法官表示，代书遗嘱应当有2

个以上见证人在场全程见证，由其中一

人依据被继承人的口述代书，注明年、

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

人签名。可见，老三所出示的代书遗嘱

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是无效的。

“我考虑到三兄弟原本关系还不

错，就以亲情维系为切入点，先后7次

召集原、被告和各自代理人进行协

商。在协商过程中，通过向他们释法

说理，争取兄弟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

持。”法官说。好在三兄弟同胞情还算

深厚，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张老汉的

拆迁补偿利益归老三享有，而老三则

给2个哥哥一定补偿。

立遗嘱其实不简单

遗嘱是指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

遗产或其他事务所作的个人处分，并

于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

为。如果不立遗嘱，遗产的继承会按

照法定顺序进行分配。立遗嘱，则可

以最大程度体现当事人的意愿。

但是，杭州此前进行的一项调查

显示，在法院审理的有关遗产继承案

件中，有六成遗嘱被判无效。

怎样才能保证所立遗嘱规范

有效？

“我们平时在办理遗产继承过程

中，会询问是否立有遗嘱。但当事人

拿出遗嘱后，我们发现这些遗嘱往往

是无效的。”宁波公证协会副会长王晶

雨说。有很多人认为立遗嘱很简单，

自己写下来，然后放在一个自认为安

全、保密的地方就可以了。实际上，遗

嘱是一种形式要件，遗嘱的形式要符

合法律的规定。平时实践中，经常会

碰到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因形式要件

欠缺而无效的情况。比如书写不规

范、用按手印代替签名等。因此，当事

人如果想立遗嘱的话，最好能咨询法

律行业的专业人士，以保障所立遗嘱

有效。

近日，有消费者发现手机被开通了一项收费服务，运营商表示通过

电话确认本人自愿办理，并有通话记录和录音为证。然而，当消费者要

求出示开通凭证即“电话录音”时，却遭遇运营商的种种“不配合”。由于

不易被发现、涉及金额小、维权成本高，此类扣费服务一直未被引起足够

重视。不少网友吐槽，“薅羊毛”式的隐蔽扣费，该管管了。

这正是：每每被扣费，过程多保密。海量微侵权，小鬼怕霹雳。

王启峰 图 亦多 文

梅生

问：
来自江西的吕某死于一起车祸，肇

事者张某因全责被判刑3年。此案开

庭审理时，吕某家属提起了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要求张某赔偿损失。法院判决

张某赔偿50余万元。

由于张某尚在服刑，吕某家属没能

拿到赔偿款。为此，吕某家属要求追加

张某妻子朱某为被执行人，并请求强制

执行作为朱某与张某夫妻共同财产的

房屋等所有财产。

吕某家属认为，车祸发生在朱某与

张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张某所

负民事赔偿责任所产生的义务，应由夫

妻共同赔偿。

对此，朱某问，吕某家属的理由是

否成立？

答：
首先，吕某家属要求追加朱某为被

执行人，缺乏程序法上的依据。关于在

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规定，现有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只有《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

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有对应规定，但

相关条款均没有规定因为刑事犯罪导致

的损失，可以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的情

形。与之相对应，在本案中，也就没有将

朱某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法律依据。

其次，追加朱某为被执行人也缺乏

实体法上的依据。一方面，罪责自负是

刑事法律确立的基本原则，即虽然被害

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害或者财物

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

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并没有规定可

以把被告人的配偶作为被告索要民事

赔偿。另一方面，侵权责任的承担应当

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来处理，有过错就必

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没有过错一般则

不应担责。显然，在本案中，朱某并不

存在过错，《侵权责任法》中也没有配偶

应为夫或妻一方的侵权责任承担责任

的规定。再一方面，《婚姻法》对夫妻共

同债务有明确表述，“离婚时，原为夫妻

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

张某因交通肇事产生的损害，并非“为

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即不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

第三，吕某家属可以要求执行朱某

与肇事人张某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张

某的份额。因为入狱的张某无属于其

个人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

取对应措施，就不能保护吕某家属的合

法权益。因此，吕某家属虽不能要求执

行属于朱某的财产，但可以要求执行张

某与朱某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张某的

财产份额。

1万多双袜子
洗了“脏水澡”
损失谁来担？

徐颖骅 徐微微

近日，临海的王女士一想到袜子就头疼。

由于闲置房的厨房间下水管莫名冒水，放在房

子里的1万多双袜子洗了个“脏水澡”。可她万

万没想到，这一大笔损失，房开商和物业都无须

赔偿，损失由她自己承担。这到底是怎么一

回事？

袜子遭殃

王女士经营着一家袜子店，囤货不少。她

姐姐有一处闲置的住宅，在临海市古城街道某

小区，是一楼的毛坯房，不租也不卖，于是王女

士向姐姐借来，把囤货都存放在这间房子里。

那天，王女士过去拿袜子，一打开房门，只

见满地是水，堆在地上的袜子也遭了殃。她走

进去一看，发现厨房间下水管在不停地往外冒

水，脏水流淌出来，覆盖了房内三分之一左右的

地面。

王女士将损失进行了公证，最终确定袜子

受潮近8000双，受损的近3700双。其中受潮

的能二次处理，低价出售，但受损的就完全报

废了。

事发当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初

查后认为这是房屋沉降引起的，再加上楼上住

户下水管道排水不畅，导致污水返流。

当日下午，物业派人对房内下水管道与墙

外的主下水管道进行疏通，发现贴在外墙面的

大下水管道的拐弯处已经开口断裂，污水直接

排泄在地上，并且房屋入口处的台阶多处上升

了一级。小区物业当场告诉王女士，这些现象

显然是房屋沉降所致。

对簿公堂

“房地产开发商和小区物业都存在过错。”

王女士认为，下水管冒脏水是房地产开发商的

房屋质量及施工不当所致，小区物业也没及时

履行物业管理职责、排除公共设施隐患。于是，

她去临海法院起诉，要求房地产开发商及物业

公司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万余元。

不过，房地产开发商和小区物业都不认账。

房地产开发商认为，其应承担的住宅报修

期限已过，且王女士陈述的房屋沉降是单元楼

门口的阶梯沉降，并非地基沉降，因此房屋质量

没有问题，他们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小区物业则认为，下水管冒水是突发性事

件，因为天气较冷，厨房下水管内因油污、杂渣

结块，造成地下约2米长的管子堵塞，致使楼上

排放的厨房污水在一楼的厨房地漏口处冒水。

“我们在事发后立即对管子进行了疏通，使

积水及时排出，已经尽到了管理职责，而且平时

也履行了对小区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巡查及日

常维修的义务。”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王女

士将住宅当作仓库使用，明知厨房及卫生间有

各种下水管道和地漏口，可能有因受外界影响

出现管子破裂或地漏口突然冒水的风险，却没

有告知物业管理部门，“将大量袜子搬进房屋内

存放，危及住宅消防安全，也没有按照仓储要求

利用货架规范存放袜子。”

法院判决

临海法院审理认为，王女士将无人居住的

住宅当作存放袜子的仓库使用，致使损失发生，

其自身存在过错。房地产开发商方面，王女士

缺乏其不按图纸违规施工、房屋存在质量问题

的相关证据；小区物业方面，有证据证明其履行

了物业管理义务，另外在没有业主反映的情况

下，下水管内油污堵塞在平时日常检查中未发

现，并非物业公司之责任。据此，法院最终驳回

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房地产开发商

和小区物业都无须赔偿，损失由当事人自己

承担。

老汉留遗嘱将新房留给小儿子
法院说这份遗嘱是无效的
王颖 陈波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遗嘱的重

要性，但很多人却不知道怎么才能

保证遗嘱规范有效。”近日，象山法

院的法官说起最近调解的一起遗

嘱纠纷时这样感慨。

据了解，遗嘱的制订除了必须

符合具有立遗嘱的能力、意思表示

无瑕疵等实质要件外，还必须同时

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否则，照样

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一些引发争

议的遗嘱，往往与形式要件的欠缺

有直接关系。

隐性收费

法治漫画


